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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局、市公安局关于停止执行

购房入户政策的通知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市人口管理，优化人口结构，使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停止执行我市购房入户政策，现就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2008年4月21日（含当日）起，停止执行购房入户政策。任何个人购买的商品住房不再享受购房入户政策。

二、在2008年4月20日（含当日）前购房者已交付购房定金，或已交付首期购房款、全部购房款，持有收款收据或购房发票，并于2008年5月31日（含当日）前向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商品房预购登记或房地产权登记手续的，可以享受原购房入户政策。符合条件的购房者在2008年5月31日前不申请办理商品房预购登记或房地产权登记手续的，不予享受购房入户政策。

三、符合以下入户条件之一的购房者，应于本通知执行之日起一年内备齐申请入户所需资料向公安机关提出入户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不予批准入户：

（一）已办理完成房地产权证书的；

（二）已签订购房合同、付清购房款，并已将相关资料提交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房地产权证书的。

四、符合以下入户条件之一的购房者，应于本通知执行之日起二年内备齐申请入户所需资料向公安机关提出入户申请，逾期不提出申请的，不予批准入户：

（一）已交付首期购房款，并已办理完成商品房预购登记手续的；

（二）已交付购房定金，或已交付首期购房款、全部购房款，但未办理商品房预购登记或房地产权登记手续的，按照本通知第二条的要求于2008年5月31日前已将相关资料提交市房地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商品房预购登记或房地产权登记手续，并取得受理回执的。

五、过去颁布的相关文件，涉及购房入户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六、本通知自2008年4月20日起执行。

珠海市建设局    珠海市公安局
二OO八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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